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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强化和规范招商引资工作，鼓励和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者来宁津投资兴业，根据有关政策规定，结合宁津实际，制定本政策。 第二条 本政策适用于外来投资者在宁津建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强化和规范招商引资工作，鼓励和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者来宁津投资兴业，根据有关政策规定，结合宁津实际，制定本政策。
　　第二条 本政策适用于外来投资者在宁津建设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投资强度120万元/亩以上、建筑容积率0.7以上，建筑密度60%以上，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等有关要求的工业项目(进入县经济开发区的项目标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商场类及综合性批发市场、四星级以上酒店、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的物流仓储等商贸服务业项目;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和规模养殖业项目;文化旅游业开发建设项目。
　　第三条 土地使用年限。工业用地一般为50年，居住用地70年，商业用地40年。
　　第二章 土地优惠政策
　　第四条 对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按照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公布的宁津县当期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格执行;对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含)以上和折合人民币5000万元(含)以上外资投入的工业项目，土地出让价格“一事一议”。
　　第五条 对符合投资要求的商贸服务业项目，土地价格给予适当优惠。
　　第六条 对符合宁津县发展规划的其他产业项目优先提供建设用地;对其中经评审认定为重大项目的，土地价格给予适当优惠。
　　第三章 税收奖励政策
　　第七条 工业项目奖励
　　(一)引进项目根据投资规模，分别给予不同年限的税收奖励。
　　1.对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含)—5000万元的工业项目，自开工之日起3年内，按照企业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县级财政地方留成部分的同等数额奖励企业。
　　2.对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含)—1亿元的工业项目，自开工之日起3年内，按上述同等数额奖励企业;后2年奖励50%。
　　3.对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含)以上的工业项目，自开工之日起5年内，按上述同等数额奖励企业。
　　受益财政自项目开工之日起，12个月为一周期，兑现奖励。
　　(二)项目开工之日起前2年，按企业缴纳土地使用税同等数额奖励企业;3-5年奖励50%。项目不能按期建成投产或投产后停产一年以上的，不予奖励。
　　(三)投资特别大的项目、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项目和外资项目，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确定奖励政策。
　　第八条 对引进工业项目以外的其它产业项目，根据财税贡献、社会效益等情况给予企业一定数额的奖励。
　　第九条 对引进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自机构营业之日起，5年内，按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县级财政地方留成部分同等数额的50%给予奖励。
　　第十条 支持企业上市融资，按照宁发[2011]11号文件《宁津县关于鼓励企业上市的政策规定》执行。
　　第四章 收费减免政策
　　第十一条 凡涉及外来新办企业的各种办证费用县内部分一律免收，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按政策规定可以减免的一律减免，有浮动范围的按收费下限征收。
　　第五章 资金支持政策
　　第十二条 对外来投资者来宁津县投资建设的工业和服务业项目，符合国家和省市重点项目标准和要求的，优先争取上级扶持政策。
　　第十三条 加大对外来投资企业的信贷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对有竞争力、有市场、有发展潜力、信用记录良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外来投资企业，积极给予信贷支持。
　　第六章 环境服务政策
　　第十四条 宁津县政务服务中心为外来投资企业办理各种行政审批手续。属县级以内管理权限的事项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属需向上级争取的审批事项，职能部门安排专人，在上级规定时限内尽快办结。
　　第十五条 人社部门为外来投资企业引进各类专业人才，县乡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愿到外来企业工作的，优先给予支持。
　　第十六条 为项目建设、生产经营提供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第十七条 为外来投资企业提供户口迁移、子女入学、办公、住宿、护照签证、医疗等生活服务。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政策涉及的实际固定资产投资数额，由宁津县招商引资工作投资认定领导小组审核确定，作为奖励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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